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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此事故乃按照 2008 年 5 月 16 日通過的國際海事組織海上安全委員會

決議 MSC.255(84)所載的《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調查國際標準和

建議做法規則》（《事故調查規則》）調查和公佈。 

根據《商船條例》281 章、《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313 章或《商船

（本地船隻）條例》548 章相關規定，海事處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

安政策部調查這宗意外事故，旨在確定事發經過和肇事原因，以期改

善海上人命安全，避免日後再次發生同類事故。 

本報告所作的結論，旨在認定導致事故的不同因素。我們無意將過失

或責任歸咎於任何組織或人士，除非為達到上述目的而有需要這樣

做。 

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不會牽涉於海事處可能對這宗意外事

故所採取的任何檢控行動或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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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要 

1.1  2013年9月21日約2300時,遊樂船“BACCHUS”從大潭灣回航至香

港仔南避風塘讓乘客轉乘駁艇返岸,由於當時沒有駁艇在現場,

船長把船駛到香港仔遊艇會浮橋讓乘客直接登岸。 

1.2  正當遊樂船靠泊浮橋並讓乘客登岸之際,船隻的左主機突然“死

火”，船隻失去部分動力，遊樂船未能即時受控並往後退。及

後船隻稍為受控，為了從新啟動左主機，船長離開駕駛台到另

一駕駛位置啟動主機。 

1.3  當左主機啟動後，船隻急速後退並衝向另一艘泊於對岸的遊樂

船的船尾。 

1.4  當兩艘船快要碰撞的時候,在遊樂船“BACCHUS”上的一位曾喝

酒的乘客，他是這艘船的船東，從船尾墮海,後更隨著水流被吸

入船底失去影蹤。約1小時50分鐘後，船東由消防人員尋回並證

實不治。 

1.5  根據驗屍報告對於死者身上多處嚴重創傷的描述，相信死者是

被船尾螺旋槳擊中致死。 

1.6  調查發現，意外發生的主要肇事原因是: 

甲、 船長兩次離開駕駛台，令遊樂船處於無人駕駛狀態，未能

控制船隻。 

乙、 船長與水手沒有建立溝通渠道，以應付突發或緊急事宜，

因而船長未能得到支援。 

丙、 船東曾喝酒，其行動的協調性會受酒精影響，再者他處於

船尾沒有圍欄的位置，因而墮入水中，船長及水手亦未能

及時阻止乘客留於沒有圍欄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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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船隻資料 

2.1 遊樂船“BACCHUS”詳情： 

 船隻名稱 ： BACCHUS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 39596 

 作業性質 ： 香港水域內 

 船隻類型 ： 第 IV 類別，遊樂船 

 允許運載總人數 ： 20 人 

 長度（總） ： 15.66 米 

 寬度 ： 4.61 米 

 首次發牌 ： 2006 年 8 月 17 日 

 船體物料 ： 玻璃纖維(GRP) 

     主要推進方式及功率 ： 兩台 596.8 千瓦的柴油機 

 

 

 

 

 

 

 

 

 

 

 

 

 

 

 

 

 

圖 1: 遊樂船“BACC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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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證據來源 

3.1  遊樂船“BACCHUS”船長，水手及乘客提供的會面記錄。 

3.2  深灣遊艇會提供有關的保安錄像。 

3.3  海事處試船測試報告。(附件 1) 

3.4  海事處巡邏組提供的當天的事故記錄。 

3.5  死因庭提供的驗屍報告。 

3.6  政府化驗所的科學鑑證報告。 

3.7  天文台相關的天氣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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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肇事始末 

4.1  2013 年 9 月 21 日下午約 1900 時，遊樂船“BACCHUS”,擁有權

證明書號碼“39596” (下稱遊樂船 A)上的船長接到船東通知

將船隻從香港仔布廠灣浮泡區駛至香港仔水警基地對開海面, 

等候船東及其他乘客共 15 名乘坐駁艇到達。所有乘客上了遊

樂船 A 後，船東指示船長駛往大潭灣。除船長以外, 船上還有

1 名水手。 

4.2  到達大潭灣後,船長把船繫於一浮泡上,船東及乘客們開始在船

上 燒 烤 及 喝 酒 。 船 上 水 手 協 助 船 隻 的 靠 泊 和 照 顧 乘 客 。 至

2230 時, 船長接到回航指示, 大約 2300 時到達香港仔南避風

塘。 

4.3  在這一航次中, 船長在船隻的上層駕駛台駕駛船隻，船隻運作

正常暢順, 並沒有發生任何故障。 

4.4  當船駛至香港仔水警基地對開海面時,因未能安排駁艇接載乘

客上岸。船長和船東商議後 ,決定靠泊香港仔遊艇會的浮橋, 

讓乘客先行登岸。議決後, 船長便將船隻駛向香港仔遊艇會的

浮橋, 到達浮橋後, 船長以左舷靠著浮橋, 水手從船尾跳落浮

橋上並以手拉著船尾防撞器的繩纜把船穩定靠泊，其間三位小

童由船尾的主甲板往浮橋去。這時水手發覺船隻溜後並拉著他

握著的繩纜，越來越緊，船尾開始向後方移動並慢慢離開浮

橋，水手立即放開繩纜，並從浮橋跳回船上並高聲告訴船長遊

樂船 A 正在後退。  

4.5  其後遊樂船 A 已後退至浮橋對岸的另一遊樂船“ISABELLA”,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139371” (下稱遊樂船 B)的船尾，在兩船

相距離約 4 米的距離及時受控並停下了數秒鐘。船隻跟著又往

前慢駛了約半分鐘，前進的距離約為 12 米。在這時候在遊樂

船 A 的船東從船艙走往船尾左舷位置，其後遊樂船 A 突然又再

次後退，這次後退十分快速，直至遊樂船 A 的船尾近船中央位

置撞到遊樂船 B 的船尾左舷位置。在碰撞前約一秒鐘船東於兩

船的船尾之間失足跌落船尾的水中。碰撞發生後遊樂船 A 短暫

彈開後再一次後退撞向遊樂船 B。 

4.6  在第一次碰撞時，水手從遊樂船 A 的船尾跳到遊樂船 B 的船尾

試圖推開兩船避免碰撞。此時水手發現有人墮海，是遊樂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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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船東，水手欲把船東拉回水面並不成功。此時彈開的遊樂船

A 很快又向後移動再撞向遊樂船 B,並壓向船東，他被水流吸入

遊樂船 A 的船底後便失去縱影。 

4.7  遊樂船 A 的乘客大叫有人跌落水。船東家屬叫水手下水找尋，

此時主機仍在運轉，隨即水手叫快報警,船長關掉主機。 

4.8  主機關掉後船長拋一救生圈到水中並跳入水中尋找船東。可惜

未能找到他。 

4.9  最終船東約 1 小時 50 分鐘後由消防處潛水隊找到並由到場救

護員證實不治。 

 

 

 

 

 

 

 

 

 

 

 

 

 

 

 

圖 2.遊樂船於事發時的大約位置(示意圖) 

遊樂船 A 出事前短暫靠

泊於浮橋的位置，三名小

童在此位置登上浮橋 

遊樂船 A 在事件發

生時所經的軌跡 

發生墮海事

故的位置 

遊樂船 B 靠泊位置 

香港仔遊艇會 

深灣遊艇

俱樂部 

水警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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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析  

 配員和水手的資歷 

5.1  遊樂船 A 由一名船長及一名水手操作，事發時船長駕駛船隻，水

手輔助船長執行船隻操作上的職務。船長及水手也具有一級遊樂

船操作人或同等資歷。遊樂船 A 的船員資格及配員人數也滿足了

香港規例第 548D 章《商船(本地船隻 )(證明書及牌照事宜)規

例》第 47 條及海事處的第 IV 類別船隻安全標準工作守則第 IX

章船舶操作者的要求。 

 

5.2  跟據海事處海員發證組的資料顯示，船長已具備上述遊樂船船長

資格超過 20 年，也有駕駛船隻經驗 30 多年。他已在遊樂船 A 工

作超過 8 個月，負責打理及操作船隻，他亦經常駕駛遊樂船 A，

所以他對遊樂船 A 的一切操作和特性是十分了解的。 

 

5.3  水手平日在另外一隻遊樂船當船長，他是以散工形式受僱於遊樂

船 A 上當水手，其經驗在遊樂船 A 擔當水手是勝任的。 

 

 

驗屍報告 

 

5.4  驗屍報告顯示，死者身上多處嚴重受傷，包括一些嚴重劃破的傷

口，與轉動螺旋槳致傷特徵一致。可能是死者跌落水後被旋轉的

螺旋槳造成的水流吸入船底及被擊傷致死。法醫從胃液和尿液發

現有酒精的含量，推斷出死者血液中酒精含量在每毫升 69 到

124 毫克。這樣的酒精量一般來說對人的行為的協調性和反應性

會有影響。 

 

天氣情況 

5.5  雖然事發當天早上 10 時 40 分，香港天文台已發出一號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但當天天氣情況良好，微風，微浪，能見度很好。再

者，事發位置處於香港仔南避風塘及香港仔西避風塘之間，海面

十分平靜。因此，當時的天氣和海面情況對這次意外應該不會產

生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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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隻操縱 

5.6  圖 3 是跟據深灣遊艇俱樂部的閉路電視所拍攝得到而記錄遊樂

船 A 於事故發生前後的一些觀察： 

 

 

 

 

 

  

 

 

 

 

 

 

 

 

 

 

 

 

 

 

 

 

 

 

5.7  意外發生前，船長把遊樂船 A 短暫靠泊香港仔遊艇會的浮橋，安

排水手拉著船尾防撞器繩纜穩定船隻, 讓乘客先行登岸。到達浮

橋後, 船長以左舷靠著浮橋。但是遊樂船 A 並未能完全地受到操

控，以便所有乘客能夠安全下船，而是僅有三位小童由船上的主

甲板行往浮橋。其他的乘客還未來得及時下船, 船隻突然溜後。

雖然水手拉著船尾防撞器繩纜，但未能穩住船身，船隻仍繼續後

退。當水手感覺拉不住船時只能放手，並返回遊樂船 A。而船隻

繼續溜後至距離遊樂船 B 約 4 米時(約於 23:11:52 時)，遊樂船 A

停住數秒鐘之久並能慢慢轉向，隨後遊樂船 A 慢慢地駛離遊樂船

B 並朝著香港仔遊艇會方向慢慢駛去。 

 

 
 
 

時間  

船隻移動方向 
向後 向前 

23:11:00 
  

23:11:10 
  

23:11:20 
  

23:11:30 
  

23:11:40 
  

23:11:50 
  

23:12:00 
  

23:12:10 
  

23:12:20 
  

23:12:30 
  

23:12:40 
  

23:12:50 
  

23:13:00 
  

23:13:10 
  

23:13:20 
  

23:13:30 
  

 
   

 

 

 

圖 3: 事故發生前後遊樂船 A 的移動及船長的動作觀察 

 
約在 23:12:29 時, 遊樂船 A

開始向後移動。 

約在 23:12:56 時，遊樂船
A 第二次撞向遊樂船 B。 

 

 

約在 23:12:07 時, 當遊樂船 A 持續向前移動時, 船長離

開了在上層的駕駛台。 

約在 23:12:35 時, 當遊樂船 A 持續向後移動時, 船長返

回在上層的駕駛台。 

約在 23:12:42 時, 遊樂船 A 碰撞遊樂船 B。 

約在 23:12:52 時, 船長離開上層駕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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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但是，約於 23:12:07 時,  遊樂船 A 船長從上層(flybridge)駕駛

台跑到下層主甲板的駕駛台，期間叫喊 “死了火”。  從 “深

灣 遊 艇 會 提 供 有 關 的 保 安 錄 像 ”( 下 稱 錄 像 ) 顯 示 ， 約 自

23:11:54 開始，遊樂船 A 的船尾部分只有船尾右舷顯示水花，相

信左主機當時“死了火”，沒有動力，船長正往下層主甲板的駕

駛台啟動左主機。 

5.9  約於 23:12:29 時，遊樂船 A 突然急速向後退，從“錄像”顯

示，遊樂船 A 的船尾左舷顯示水花，其左主 機剛啟動及處於 

“倒後”  狀態, 令遊樂船 A 突然急速後退。 

5.10  遊樂船 A 後退期間，船長從下層駕駛台跑回上層(flybridge)的

駕駛台，約於 23:12:35 時回到上層駕駛台操控船隻，但為時已

晚，約於 23:12:42 時，遊樂船 A 的船尾已撞到遊樂船 B。 

5.11  因撞擊力相當大，兩船碰撞後，遊樂船 A 反彈數米後隨即再向後

第二次撞向遊樂船 B。其後遊樂船 A 靜止下來。相信船長把兩台

主機關閉。 

 

船長的操作 

5.12  遊樂船 A 於第一次碰撞前，雖然船隻的左主機是失去動力，在上

層的駕駛台(flybridge)是有主機開關掣板，可以在那裏從新啟

動主機的，但是船長選擇跑到下層啟動左主機，跟據船長的解

釋，當時未能在 flybridge 的駕駛台啟動主機，必須往下層主機

開關掣板才可啟動主機。其時遊樂船 A 是向前移動的。即使左主

機無法啟動，只得一台右主機運作，也可安全泊到浮橋，讓乘客

落船。船隻在航行中，船長離開駕駛台，船隻便處於無人駕駛狀

態，是不安全的操作，隨時會發生事故。 

5.13  當遊樂船 A 的左主機啟動後，船隻立即向後退。左舷主機啟動後

及驅動羅旋槳，使船隻快速向後，此舉並不恰當，使遊樂船 A 再

次向其他船隻撞去，再者他並未有在下層的駕駛台位置把握机會

操控船隻，竟又離開下層的駕駛台，使船隻處於無人駕駛的危險

狀態！當船長跑回上層 flybridge 的駕駛台，為時已晚，已無法

避免碰撞。 

 

  船長與水手的溝通 

5.14  意外發生前，船長與水手並沒有適當的溝通。因此，船長未能指

令水手作出支援，例如啟動主機，監控乘客安全等。 



9 

 

乘客行為 

5.15  事故中船東在本船向後移動前站在船尾左舷邊緣位置，該處並

沒有設置扶手或圍攔，其目的可能是希望用手推開船隻減低船

隻碰撞的損壞。他雖然是船東，但沒有資料顯示他曾受過船藝

相關的訓練。所以他與一般乘客無異。船隻在靠泊過程中是有

一定的危險性，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乘客不應該 站於該處位

置。船上的船長或水手應該提醒和阻止這樣危險行為。乘客在

飲酒後，酒精會對人的行動協調有影響，增加墮海危險。 

 

遊樂船損壞情況 

5.16  兩遊樂船碰撞後互有損壞，遊樂船 A 的船尾中央偏右船身結構出

現約 0.7 米長的裂縫及防撞護材凹陷約 15 厘米 (見圖 4)。而遊樂船 B 的左舷

船尾板有約 10 厘米的爆裂(見圖 5)，撞擊力頗大。 

 

 

 

 

 

 

 

 

 

 

 

 

 

 

 

 

 

 

 
 

圖 4. 遊樂船 A 船尾防撞護材的凹損和護板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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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船 A 的測試 

5.17  遊樂船 A 於事發後被警方扣查，本處聯同警方於 2013 年 11 月４日對遊樂船 A

進行測試。除右主機離合器偶而發現當主機空轉時，車葉有向後轉的現像，即 

“離合器未能完全脫離”，其他測試均屬正常。(參考附件 1) 

5.18 以上的 “離合器未能完全脫離”的情況極為輕微，而且事發時其右主機是正

在向前驅動船隻。因此這缺陷不是引致這次事故意外的因素。 

 

 

 

 

 

 

 

 

 

 

圖 5. 遊樂船 B 船尾板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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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 論  

6.1  2013 年 9 月 21 日約 2300 時,遊樂船 A 從大潭灣回航至香港仔

南避風塘讓乘客轉乘駁艇返岸,由於當時沒有駁艇在現場,船

長把船駛到香港仔遊艇會浮橋讓乘客直接登岸。 

6.2  正當遊樂船 A 靠泊浮橋並讓乘客登岸之際,船隻的左主機突然

“死火”，船隻失去部分動力，遊樂船 A 未能即時受控並往

後退，及後船隻稍為受控。為了從新啟動左主機，船長離開

駕駛台到另一駕駛位置啟動主機。 

6.3  當左主機啟動後，船隻急速後退並衝向另一艘泊於對岸的遊

樂船的船尾。 

6.4  當兩艘船快要碰撞的時候,在遊樂船 A 上的一位曾喝酒的乘

客，他是這艘船的船東，從船尾墮海,後更隨著水流被吸入船

底失去影蹤。約 1 小時 50 分鐘後，船東由消防人員尋回並證

實不治。 

6.5  根據驗屍報告對於死者身上多處嚴重創傷的描述，相信死者

是被船尾螺旋槳擊中致死。 

6.6  調查發現，意外發生的主要肇事原因是: 

甲、  船長兩次離開駕駛台，遊樂船處於無人駕駛狀態，未能

控制船隻。 

乙、  船長與水手沒有建立溝通渠道，以應付突發或緊急事

宜，因而船長未能得到支援。 

丙、  船東曾喝酒，其行動的協調性會受酒精影響，再者他處

於船尾沒有圍欄的位置，因而墮入水中，船長及水手亦

未能及時阻止乘客留於沒有圍欄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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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 議  

7.1  本報告副本須送交遊樂船A的船長及水手，讓他們知悉這宗意

外調查結果，並遵從以下建議: 

甲、  船隻行駛中，船長/駕駛員不可離開駕駛台令船隻處於無

人駕駛狀態; 

乙、  應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船長/駕駛員能隨時哹喚水手協

助，使船長/駕駛員在需要的時候得到支援; 

丙、  船長應該採取適當措施提醒乘客：船隻在靠泊時有不穩

定的擺動及搖蕩，在靠泊妥當前乘客不應站立在沒有護

攔的船邊，處於該等位置是危險的。船長及水手有責任

阻止乘客作該等危險的行為；及 

丁、  如發現船上有酒醉的乘客，船長應安排其他人員作適當

照顧。 

7.2  海事處海事意外調查組應發出海事處佈告，載述這宗意外及安

全建議，讓船東，船長，船員及參與水上活動人士汲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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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 交 文 件  

8.1 凡意外調查報告中論及任何人或機構的行為操守，海事處海事

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的政策是把報告擬稿（整部或有關

部份）送交有關人士或機構，讓其提供意見，或就調查人員先

前未有掌握到的證據資料作補充。 

8.2  報告擬稿已送交下列人士／單位，讓其提出意見： 

i) 遊樂船 A 的船長 

ii)  遊樂船 A 的水手 

iii)  死者的親屬代表律司 

8.3  於咨詢期間，遊樂船 A 的船長提出了他的意見及供詞，報告內

容作出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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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遊樂船“BACCHUS”推進主機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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